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工会固定资产及耐用品管理试行办法
为保证工会财产的安全、完整，根据国家财政部 2009年5月颁布的《工会会计制度》和上级工会有关要求和学校的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一、本办法所称固定资产是指工会（包括校工会和各部门工会）用工会经费购置或上级工会资助的、单位价值在500元以上的由工会使用的各类物品。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但是使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耐用物品，按固定资产管理。
二、固定资产和耐用物品的管理实行分工负责、责任到人的管理责任制。

校工会财务人员负责登记核算固定资产总账，按品名、规格设立明细账。总账与明细账须定期核对，做到账账相符。

校工会及各部门工会须指定专人负责上述固定资产和耐用物品的验收、登记和保管。如有损坏或遗失，须查明原因，写出书面报告，按规定程序经校工会批准后处理，以保证账物相符。
三、校工会每年至少一次对固定资产和耐用物品进行全面清查盘点。清查盘点时间另行通知。

清查盘点校工会直管的固定资产和耐用物品时，校工会负责人、校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成员、校工会财务人员及校工会固定资产和耐用物品管理责任人共同参与。

清查盘点各部门工会自管的固定资产和耐用物品时，校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成员、校工会财务人员、校工会固定资产和耐用物品管理责任人和相关部门工会负责人及管理责任人共同参与。

盘点结果应由各方签字确认，并由校工会财务人员和管理责任人分别归档保存。
四、盘点表与固定资产明细账核对后，对于需报废的固定资产和耐用物品，应由管理责任人出具报告，经校工会负责人批准后形成处理意见，由校工会财务人员进行账务处理。
五、校工会将把固定资产和耐用物品的管理情况作为工会工作考核的内容，对优秀者将给予表彰和奖励。
六、固定资产和耐用物品管理责任人调离岗位时，须办理交接手续，指定新的管理责任人。
七、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未尽事宜由校工会解释、修订。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工会委员会
                           二○一一年六月
